
臺北市政府 87.09.17. 府訴字第八六０六三一六二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右訴願人因申請廢止現有巷道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出訴願，本府依法

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於八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依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辦法第五條至第

　　九條規定，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廢止本市內湖區○○段○○小段○○地號土地內（即毗鄰

　　○○路○○段○○巷○○弄底）及○○之○○、○○、○○地號土地內（即○○路○○

　　巷；其中○○地號土地係屬國有）現有巷道（非都市計畫道路），經依程序由本府自八

　　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起公告公開展覽三十天，並以八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府工二字第八四

　　００七六三０號函送本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審議委員會審議，案經該會八十四年八月

　　十日第十一次委員會議決議略以：「按『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辦法』之訂定

　　法源乃係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八條所授權，準此，依該辦法提出申請，

　　基本上自應以申請基地具有建築行為者為限，本案申請廢止○○路○○段○○巷○○弄

　　底現有巷道部分，經查申請基地業已建築完成，另申請廢止○○路○○巷現有巷道部分

　　則屬保護區，兩者狀況均要難得以適用前揭辦法所訂程序辦理廢巷，是以本案縱有廢巷

　　之必要，亦應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二、嗣訴願人對上述審決提出覆議，復經該會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十二次委員會議決議

　　略以：「....基於當地居民之反應與實際交通需求，本案現有巷道均宜維持現狀不予廢

　　止。....」訴願人不服，第二度申請覆議，繼經該會八十五年九月十一日第十三次委員

　　會議決議以：「本案申請人所提之覆議理由，請作業單位整合，並邀集交通局、發展局

　　、消防局、養工處、建管處等相關單位，針對覆議理由及內湖路○○段○○巷開闢經過

　　等情至現場會勘並認證後提下次會議續行審議，以為慎重。」再經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六

　　日第十四次委員會議決議。原處分機關乃據以八十六年七月八日北市工二字第八六二一

　　五二九二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以：「....案經八十五年九月十一日第十三次暨第十四次

　　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基於公共安全及交通需求，本案現有巷道仍應維持現狀。』並附

　　帶決議：『建議都市發展局，在實施本地區環境改造時，對本案現有巷道在景觀及交通



　　上予以考量。』」訴願人不服，於八十六年八月八日提起訴願，八十六年九月十日、十

　　月八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七年四月八日、四月二十八日、六月十七日、七月七日

　　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辦法第三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現有巷道係指非都市

　　計畫道路之巷道。但不包括私設通路、類似通路及防火巷。」第六條規定：「現有巷道

　　廢止或改道申請案由工務局依交通、景觀、未來發展需要與土地利用等觀點審查，經審

　　查認可後，應報經本府送請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審議委員會審議。前項審查得通

　　知申請人會同實地勘查指界說明。」第八條規定：「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案在送請

　　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審議委員會審議前，應於本府公告欄、申請所在地之區公所

　　及里辦公處與申請巷道廢止或改道之巷道口、巷道尾公開展覽三十日，並將公開展覽日

　　期及地點登報周知。臨接現有巷道或鄰近地區之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

　　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審議委員會予以參考審

　　議。」第十條規定：「建築基地內之現有巷道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辦理建築執照

　　時，檢附有關證件及書圖併案向工務建築管理處申請廢止或改道，由建築管理處報經工

　　務局核准後併建築執照案實施，不受第五條至第九條規定之限制：一、擬廢止現有巷道

　　之平均寬度小於四周計畫道路之最小寬度，且四周計畫道路均已開闢或自行開闢完成時

　　，在同一街廓內之全部土地或沿現有巷道兩側土地計畫整體使用者，或取得沿現有巷道

　　兩側已建築完成之基地同意並計畫整體使用者。二、現有巷道位於申請建築基地內且僅

　　供基地內原住戶通行者。三、同一街廓內單向出口之現有巷道自底端逐段廢止者。四、

　　符合左列規定申請部分改道者：(一)改道後之寬度大於原平均寬度、且不小於三公尺並

　　整齊規則者。(二)改道後之路線較原有巷道不迂迴曲折者。(三)改道後不形成畸零地者

　　。....」

　　司法院釋字第二五五號解釋：「在實施都市計畫範圍內....：在循法定程序規劃道路系

　　統時，原即含有廢止非計畫道路之意，於計畫道路開闢完成可供公眾通行後，此項非計

　　畫道路，無繼續供公眾通行必要時，主管機關自得本於職權或依申請廢止之。內政部中

　　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十日臺內營字第七三０二七五號、六十七年一月十八日臺內營字第

　　七五九五一七號，關於廢止非都市計畫巷道函及臺北市非都市計畫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

　　須知，既與上述意旨相符，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尚無牴觸。」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系爭巷道理應依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辦法（以下稱該辦法）第十條規定併

　　　訴願人所有之八十一建字第 xxx號建照案辦理廢止，不需另依該辦法第五條至第九條

　　　規定申辦廢止，然原處分機關以面臨八米計畫道路僅開闢四米並未全部打通而核退。



（二）本案土地領有七０使字第 xxxx號使用執照，其竣工圖、現況圖標示興建前為空地，興

　　　建後始留設「類似通路」、法定停車位三部及防火巷邊為溝（係公有山洪排水用），

　　　溝之另側書明有「平」即○○路○○巷○○號木造房屋，面前之現有巷道係專供○○

　　　路○○巷○○號出入，為基地內之現有巷（無尾巷），兩者有溝阻絕，並未有便橋存

　　　在（後住戶曾強佔土地搭建 RC便橋，現為柏油路），足證與鄰地互不相通，且依該辦

　　　法第三條規定，現有巷道不包括上述「類似通路」，因此互不相通之事實至為明顯。

（三）領有七０使字第 xxxx號使用執照之鄰地反對廢巷者，若未依法使用該三部法定停車位

　　　，而逕變為既成巷道供通行使用，則依建築法規定應設置之法定停車位數係依容積多

　　　寡定之，三部法定停車位移作通行使用，則已蓋房屋之容積，因車位數減少，其相對

　　　應減少之容積部分，是否應予以拆除，今因其未拆，已構成實質違建之事實。

（四）本案現有巷道及○○路○○巷與○○路○○段○○巷形成之叉路有高低落差，交通事

　　　故在所難免，又相鄰街廓（領有八三使字第 xxx號使用執照）停車位共有二八六個，

　　　均以○○路○○段○○巷為主要通道，且與上述交叉路口間距離短，容易造成交通瓶

　　　頸，為道路系統單純化起見，本巷已無保留之必要，廢止巷道可增進基地利用之完整

　　　性。

（五）車輛若從○○巷由南往北駛向本巷道登山，因逆勢反轉上山，則○○巷之車輛必須暫

　　　停，且到達○○路口後又必須反轉上山，交通將更形受阻，若由北向南順向上山，則

　　　於○○路口之反轉逆勢必阻礙車輛之暢行，又本巷道短小又陡峻，車輛往往直衝而上

　　　，與行駛於○○路上之車輛易發生車禍，且常驚嚇步行上山之登山者。反之，如由○

　　　○巷順向接現有巷爬坡再經○○路下山，其路途較之○○巷平面車道為遠，兩條道路

　　　相交於○○路作為疏轉之用實有偏頗。擬廢止現有巷兩旁均停滿車輛，一旦發生火災

　　　，救護車無法轉彎駛入，故公共安全與廢止現有巷並無關連。惟為消弭對立因素，訴

　　　願人願留設一點二米人行步道，以增進社會和諧。

（六）司法院釋字第二五五號解釋：在實施都市計畫範圍內循法定程序規劃道路系統時，原

　　　即含有廢止非計畫道路之意，於計畫道路開闢完成可供公眾通行後，此項非計畫道路

　　　，無繼續供公眾通行之必要時，主管機關自得本於職權或依申請廢止之，準此，現有

　　　巷當應廢止。

（七）本件建築基地四周計畫道路土地，當時除○○巷未打通外，餘皆已打通，施工中○○

　　　巷土地，市府已辦妥土地徵收及地上物補償，惟行政流程緩長，無法濟急，而訴願人

　　　於系爭基地鄰近街廓另興建有地下停車場，因通車在即，且為不造成鄰近六米已開闢

　　　計畫道路之壅塞，乃提撥約新臺幣七百餘萬元自費開闢完成該未開闢之八米寬計畫道

　　　路（○○巷），因擬廢止之○○路○○巷高出○○巷約一點二公尺，為暫供通行乃先

　　　行將落差剷成平順，並依規定程序申辦廢巷，卻遲無法達成，令民無所適從。蓋公辦



　　　道路開闢，其廢巷必本於職權逕行為之，現民辦申請廢巷卻不准，似有矛盾。

（八）本件系爭二現有巷，前係專供○○路○○巷○○號木造房屋使用，後因睦鄰，在未開

　　　發使用前無償暫供鄰地將明溝加蓋並供附近居民通行，今若不准廢巷，顯失公平。且

　　　自七十年二月十六日迄八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申請廢巷之日止，未達民法第七六九條

　　　規定之二十年，不符既成巷道之規定。同理，猶如今之市府為美化信義計畫地區景觀

　　　，鼓勵將尚未建築之基地，鋪設草皮並給予獎勵優待，久而久之，該基地豈不變成公

　　　園無法回復原狀，爾後還有誰願意作好人。訴願人無償興辦公益事業卻被懷疑為何領

　　　有使照後還當寓公（本案房屋早已出售並交屋在案）。但事實上，訴願人前於內湖興

　　　建○○社區於完工交屋後數年（申請捐獻手續費時）亦當寓公花費數百萬將公有○○

　　　國中校地山坡剷平，施作無遮簷人行道供社區住戶及學生行走。

（九）經查本市內湖區○○路○○段○○巷（○○加油站旁）原為通往山上之既成產業道路

　　　，後因○○街之開闢，遂將既成產業道路一切為二，即為○○街○○巷與○○路○○

　　　段○○巷，造成高低落差，為此施工單位在落差處即○○路○○段○○巷尾端設有人

　　　行步道梯，並未辦理廢巷，本件情況與○○街案類似，何以執法不公。上開巷道原處

　　　分機關未以公權力辦理廢巷，則其逕行廢止既成產業道路之車行，留設一點四五米寬

　　　之人行步道梯已違法在先，無非鼓勵訴願人不須依法辦理廢巷，即以自力救濟方式自

　　　行留設人行步道，破壞社會秩序。

（十）原處分機關僅以「基於公共安全及交通需求」而不准廢巷，惟人民申請建築證照必經

　　　環境評估、交通評估，提供數據供審酌，而訴願人之廢巷申請，原處分機關僅以教條

　　　式理由駁回，未以任何數據作佐證，如消防栓設置數量多寡、交通流量大小及道路系

　　　統如何規劃等均應提出法規依據及實際數據為憑，否則訴願人無法認同。

（十一）有關消防局表示如○○巷○○至○○號發生火災，須利用○○巷○○弄○○號前及

　　　　○○巷○○號前地下式消防栓實施救災，廢巷將影響救災佈線乙節，查該○○巷○

　　　　○弄○○號地下式消防栓位於鄰地之類似通路出入口，通過類似通路即可佈線毋庸

　　　　經過本現有巷；○○巷○○號前地下式消防栓，位於本廢巷案甚遠之南端地界線，

　　　　救災佈線毋庸繞行甚遠之擬廢止現有巷。至於○○巷、○○巷等發生火災，應從○

　　　　○巷或○○公園旁之○○巷之計畫道路進出救災。○○巷○○弄底與○○巷口及○

　　　　○路○○巷之道路高度及坡度比，依交通管制工程處表示不符規定，有行車安全顧

　　　　慮，且轉折大，不利於消防車進出，又○○巷及○○巷應規劃為單邊停車，今雙邊

　　　　停車，消防車根本無法到達現有巷，怎能談救災佈線。

（十二）現代工程技術如何進步，圖示必需剷除部分，挖除土方絕無可能不塌陷，是若不辦

　　　　理廢巷而進行○○巷八米計畫道路之開闢，即須留設施工縫方可進行拓築，否則只

　　　　有縮減八米計畫道路之寬度。此由訴願人自費開闢之○○路○○段○○巷○○號前



　　　　重新施作擋土牆，開挖範圍已超過○○巷八米計畫道路之寬度約二米可知。養工處

　　　　認不徵收路外土地仍可拓築該巷之意見，惟○○路○○巷為基地內現有巷，非既成

　　　　道路，若○○巷係由養工處施作，則其未徵得訴願人同意，豈可任意將之剷成平順

　　　　，且即使○○路○○巷為既成道路，依法只能鋪設柏油路面，不能改變道路型態。

（十三）都市發展局認○○路○○段○○巷○○弄可供作連通○○路○○段○○巷及○○路

　　　　○○段○○巷○○弄之輔助道路，對平時疏散車流及避難救災應有助益，查該社區

　　　　之計畫道路原為建蔽率時代所規畫設計，現實施容積率房屋坪數與車輛均已相對減

　　　　少，故計畫道路之完全開闢應即足以應付車流量，且該社區屬封閉式，並無車輛通

　　　　行遽然增加之車流量，因此無須負疏散車流量之任務，政府無交通評估，僅憑臆測

　　　　來判定對錯。

（十四）都市發展局認○○路○○巷因位於保護區，並無開發建築行為，應不宜辦理廢巷，

　　　　惟按八十四年八月十日第十一次審議委員會決議係以此理由予以程序駁回，惟訴願

　　　　人不服，經提起覆議，獲無異議通過才進入第十二次實質審議，是該局上述意見已

　　　　無實質意義。

（十五）居民反對廢巷者雖有六十人，但贊成者多達一三四人（曾於第十一次審議時當場提

　　　　出簽名冊），何以未被重視，而以少數反對居民之意見為理由而駁回申請，顯有不

　　　　公平。訴願人經年繳納地價稅，而反對居民卻不用付費，當然抱持「多多益善」的

　　　　心理，要求四通八達之通行權，且房屋面臨街、巷、弄，其房價自有高低，今以當

　　　　地居民之反應而不准廢巷，將原為弄之房屋永遠變更為巷之房屋，是以當地居民在

　　　　沒有損失反而受益之狀況下，當然反對。

三、原處分機關答辯及補充答辯理由略謂：

（一）經查八十一建字第四０六號建照文件資料，並無該項核退記載，訴願人所述與事實不

　　　符。

（二）原處分機關八十六年七月八日北市工二字第八六二一五二九二００號函，僅係函轉本

　　　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審議委員會第十四次委員會議之決議，該次委員會議參與委員

　　　包括本府相關局處代表委員五人、專家委員代表三人、建築師公會代表委員一人，係

　　　採合議制，並邀請相關單位及人員列席說明（包含交通局、都市發展局、消防局、養

　　　工處、建管處、內湖區公所、碧山里里長及本案訴願人等），以為審議之參考，上項

　　　決議係經由委員們充分討論達成共識而作成，非原處分機關獨斷所能為。

（三）依司法院釋字第二五五號解釋，非計畫道路若有繼續供公眾通行必要時，仍得繼續保

　　　留，本案委員會議決議並無違反。

（四）有關消防及交通需求，於原處分機關邀集之現場會勘，本府相關單位表示意見如卷附

　　　北市工二字第八六二一二九四四００號函送「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審議委員會



　　　」之覆議說明書。

（五）有關鄰地因未留設三部法定停車位屬實質違建乙節，查該停車位土地上並無存有任何

　　　建物，自無違建之事實。

（六）現有巷道之廢止，就理而言，自當衡其道路功能及需求，諸如公共安全、交通需求等

　　　因素，均在考量之列，所謂：「擬廢止現有巷兩旁均停滿車輛，一旦發生火災，救護

　　　車無法轉彎駛入」乙節，乃係屬後續交通管理問題，不能據此而謂公共安全與廢止現

　　　有巷並無關連。

（七）有關需辦理廢巷方可進行相關八公尺計畫道路之開闢乙節，縱有道路高程問題，然與

　　　系爭現有巷道之廢止無直接關聯，而前揭現場會勘，據養護工程處表示略以：「依現

　　　代工程技術不徵收路外土地仍可拓築該巷。」所指路外土地為邊坡用地，即○○路道

　　　路拓築工程技術簡單，不須再額外使用邊坡用地。又○○路○○巷土地非屬養工處管

　　　有，亦非都市計畫道路，並無道路拓築計劃。

（八）依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辦法第三條規定，現有巷道係指非都市計畫道路之

　　　巷道，是以系爭現有巷道是否為既成巷道，與廢巷事件之准否無關聯。

（九）本市○○路○○段○○巷○○街附近，經查未有申請廢止現有巷道案，無案可稽。

（十）訴願人謂自行開闢八米寬之○○路○○段○○巷乙節，查訴願人自行闢設○○路○○

　　　段○○巷部分排水側溝等，惟養護工程處配合貿商三村國宅興建及改善地區排水，分

　　　別於七十二及八十二年度編列預算辦理○○路○○段○○巷道路拓寬工程之土地徵收

　　　及道路闢建，工程內容包括施築排水箱涵、排水涵管、側溝及鋪設 A.C 路面等工作，

　　　顯示並非全由訴願人自行施作。

四、卷查訴願人於八十一年三月間，因其建地需與鄰地公有之○○－○○地號土地合併使用

　　，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訴願人與○○○共同擬具之切結書內

　　容略為：「本公司所有座落內湖區○○段○○小段○○－○○、○○－○○、○○－○

　　○、○○、○○－○○等五筆地號及○○○所有同段○○－○○、○○－○○、○○、

　　○○－○○、○○－○○、○○－○○、○○、○○、○○－○○等九筆地號與鄰地○

　　○－○○地號土地合併使用，今為申辦合併證明，特具結該巷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使用，

　　並於產權移轉時列入交待（代），如有違背願負法律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及「....該段○○－○○、○○－○○、○○－○○地號土地為水溝用地，七十八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養工處以北市工養下字第三七四六三號函示依設計圖自費辦理水溝改道，

　　為此願具結下列事項：『　願依養工處核可之設計圖自費辦理水溝改道施工，....』」

　　嗣經本府工務局核給八三使字第 xxx號使用執照，該使用執照附表注意事項並載明：「

　　....基地內○○－○○、○○、○○－○○、○○－○○（以上部分）○○－○○地號

　　土地為現有巷道，由起造人切結應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使用，產權移轉及售屋列入交待（



　　代）....」在案。

五、上述切結書之性質，學者認為「切結書所保證之事項，可以準負擔附款之性質視之」（

　　參照○○，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四版，頁三二九）；至於附款得否獨立廢棄？「

　　基本上還視主行政處分是羈束處分或裁量處分而定。在羈束處分情形，一般承認得對附

　　款獨立廢棄之；在裁量處分情形，如果利益的給予與附款的附加但憑處分機關的裁量，

　　且兩者間有不可分的關聯，也就是說，沒有附款的附加，處分機關將不能或不欲給予利

　　益，則附款就無獨立廢棄的餘地，即令附款是具獨立行政處分性質的負擔，亦無不同。

　　」（參照○○○，行政處分，收入○○○編，行政法，頁六一四，一九九八初版）訴願

　　人既已立具切結,自應依切結內容履行。

六、依上述理由，本件訴願人於系爭建築完成後，固非不得依法定程序申請廢止前揭提供土

　　地供公眾通行之行政處分附款。惟系爭巷道在本府前揭使用執照附款作成之前，原即屬

　　於當時既存之「現有巷道」，本件申請廢巷案，自八十四年八月至八十六年六月，迭經

　　原處分機關邀集本府相關機關現場會勘，及提經本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審議委員會四

　　次審議，經該委員會以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決議略以：「(一)基於公共安全及交通需

　　求，本案現有巷道仍應維持現狀。(二)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之決議，詳如後附綜理表。

　　」並作成附帶決議：「建議都市發展局，在實施本地區環境改造時，對本案現有巷道在

　　景觀及交通上予以考量。」上述綜理表所載計含：1.○○○先生等六十人陳情（或經內

　　湖區公所函轉、或本市議會議長函轉）略以：「一、本案擬廢止現有巷道均為既成巷道

　　數十年，實為疏導關係之道路，絕不能廢止，更要保持暢通，以利緊急火災救難及公共

　　安全之維護。二、○○路○○巷沿山坡坎部分坍方，應即時整修以利人車進出。」另有

　　1.○○○陳情案；本市議會協調○○○君等陳情案；2.○○○議員服務處函轉內湖區○

　　○里里民大會○○先生提案等等，均一併附卷足稽。原處分機關基於前揭決議所為公益

　　考量，而將訴願人所請予以駁回，揆諸前揭法令及解釋意旨，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

　　持。

七、至於訴願理由指稱系爭○○地號土地內（即毗鄰○○路○○段○○巷○○弄底）有法定

　　停車位三位，如不准廢巷則形同虛設等云云，惟如前述，系爭巷道在本府前揭土地合併

　　使用案切結書訂立之前，原即屬於當時既存之「現有巷道」；且訴願人既於前揭土地合

　　併使用案切結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使用，並於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在先，訴願人原應受該

　　附款之拘束；乃訴願人卻於作成切結後，復與該地號土地上所建房屋之繼受人等訂定停

　　車位使用之契約，如卷附使用權同意書其內容略為：「現正面八米道及四周計劃道路均

　　已開闢，為此依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辦法第五條及第十條之規定，正由

　　○○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廢巷中，廢除後之空地屬號○○樓住戶管理使用。....」顯與事

　　理有違，訴願人尚難執以指摘原處分有何不當。另關於○○之○○、○○、○○地號土



　　地內－即○○路○○巷部分，原處分機關基於當地附近街廓為整體考量，基於公益理由

　　否准所請，亦無不當。訴願人謂自行開闢八米寬之○○路○○段○○巷乙節，經本府工

　　務局養護工程處八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北市工養土字第八七六三四七五九００號函略以：

　　「....本處配合○○國宅興建及改善地區排水，分別於七十二及八十二年度編列預算辦

　　理○○路○○段○○巷道路拓寬工程之土地徵收及道路闢建，工程內容包括施築排水箱

　　涵、排水涵管、側溝及鋪設 A.C路面等工作......顯示並非全由該公司自行施作。.....

　　.」併予敘明。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清峰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九　　月　　 十七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內

政部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州路五號）


